府谷县新民镇人民政府后勤及幸福院人员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新民镇人民政府后勤及幸福院人员服务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405481.00元（见上传附件）
2、资金来源：府政财乡发（2025）28号
[bookmark: _GoBack]3、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三、项目服务期、地点、工程概况、付款方式等
1、项目服务期：本项目服务期1年。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县新民镇
3、项目概况：府谷县新民镇人民政府后勤及幸福院人员服务项目。预计费用405481.00元。
4、付款方式：按季度支付服务款。
5、项目服务形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
6、项目安全施工：劳务派遣公司按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的施工安全措施，并承担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及后果。劳务派遣公司应为派遣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于工作有关的一切保险，凡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或其他责任，均由劳务派遣公司承担责任，发包方概不负责。
四、合同模板：



用人单位：府谷县新民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甲方）
派遣单位：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促进就业，满足甲方的用人需求，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平等协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框架内建立劳务派遣合作关系，甲方将本单位所需劳动力交由乙方统一派遣。双方协商一致，就劳务派遣事宜签订以下合同：
一、工作地点及派遣人数及方式
1、工作地点：
根据甲方工作需要，工作地点为府谷县新民镇人民政府                       
2、派遣人数：                    人                              
3、工作岗位：                                        
4、派遣方式：
(1)劳务派遣人员由甲乙双方面试,确认录用；派遣的劳务人员一经确定，甲、乙双方拟定《劳务派遣人员名单》，并签字，盖章，作为本合同的附件，由乙方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乙方需提供与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在甲方处备案。
(2)甲、乙双方按照商定对被派遣的劳务人员进行变更的，要更改相应《劳务派遗人员名单》，并经双方签字、盖章认可。劳务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依法需要辞退的，甲方应提前1个月将辞退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由乙方负责与劳务派遣人员办理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二、 合同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1年。本合同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共计12个月。
三、费用及支付方式
1、劳务派遣管理费为派遣人员月工资为    元，管理费用：元，工伤保险费：   元，合计：      元，共计     元。考虑到人员变动，具体费用以每月工资表明细为准。
2、支付方式:乙方提供人员工资表，并按照甲方实际发生费用给甲方开具发票，发票包含派遣员工工资、税金、工伤保险费、管理费项目；甲方将费用打入乙方账户，乙方将工资及时转入劳务派遣人员的银行卡内。
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
(1)有权监督乙方根据《劳动合同法》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2)有权要求乙方对甲方文件及相关资料等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漏;
(3)对劳务派遣人员是否适合要求有最终决定权；
(4)劳务派遣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可立即通知并退回乙方；
①在试用期内不符合甲方工作要求的;
②严重违反甲方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
③严重工作失职，营私舞弊，给甲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④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2、甲方的义务
(1)负责为劳务派遣人员提供必需的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业务用品；
(2)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培训、日常管理、考核、工作安排等；
(3)劳务派遣人员如有变动甲方及时通知乙方更改或缴纳工伤保险等事宜。
3、乙方的权利
(1)有权监督并制止甲方违反安全、卫生规定从事违法、冒险或违章操作等行为;
(2)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派遣费用。
4、乙方的义务
(1)负责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2)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务纠纷处理，处理涉及劳动关系的所有事宜;
(3)负责缴纳符合年龄劳务派遣人员的工伤保险费，劳务派遣人员发生工伤事故时，由乙方全面负责办理申报和理赔事宜。
五、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和其他 
1、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本合同的各项条款，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经双方协商一致对本合同进行修改、补充达成的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期满即终止。甲、乙任何一方如拟变更本合同内容或提前终止本合同的，都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并协商解决。
3、甲方根据本公司实际工作性质需要可随时解除或聘用派遣人员，但是需提前告知乙方。
4、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六、争议解决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提交至乙方所在地法院解决。
七、其他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名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五、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1、履约验收计划时间：每月月底。
2、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
验收主体：府谷县新民镇人民政府；
验收内容：对府谷县新民镇人民政府后勤及幸福院人员服务项目的工作情况检验。
3、 履约验收标准：达成国家现行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标准。
4、验收方式：由采购单位工程项目验收组人员和有关专业人员按相关的国家标准、质量标准和招标文件所列的各项要求进行验收。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项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新民镇人民政府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新民镇
3、联系电话：15353164088
府谷县新民镇人民政府
2025年6月13日

